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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老师的一生用曲折多舛来形
容一点都不为过。”毛君宜是盛老师
的好友，与盛老师共事了30多年，十
分了解她的经历。

二十世纪50年代，盛老师考上了
北师大，后因身体原因，就读一年多就
退学了，这成为盛老师的毕生遗憾。二
十世纪60年代，盛老师与同在二中任
教的爱人相知相恋并组成了家庭，爱人
却为保护学生因公牺牲。那年，盛老师
的小儿子只有两岁。此后，她独自挑起
了养家和培育两个儿子的重担。

二十世纪80年代，盛老师家不幸
遭遇大火，家里的物品都被烧毁。大
火过后，学校和老师都为盛老师捐款
捐物，开始盛老师执意不收，学校做
了很多思想工作，盛老师才勉强收下

了一部分。之后，她特意把所捐赠的
物品都记录了下来。

让老师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半
年之后，盛老师就一一登门感谢，还
清了所有钱物。盛老师常常说，在自
己最困难的时候，除了感恩学校和老
师的援助，将来要做的就是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

“捐赠遗体不是一般人能够做
到的，盛老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二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叶惠良说，
入土为安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但
盛老师作为一名老党员，把最后的
余热奉献给了医学事业。盛老师心
怀他人的这份大爱，不仅激励了自
己，也将激励更多的老师和市民向她
学习。 记者 孔玲

等候代驾的车主
酒后挪车被查处
交警解读关于酒驾的误区

酒驾所带来的危害不言而喻，行车上路的“老司机”们
也都将酒驾视为开车“禁地”。然而，关于酒驾，不少驾驶人
都存在理解误区，在被交警查处后往往是捶胸顿足，大声喊
冤。鄞州交警近日在滨海经济开发区就查获过这么一起

“酒驾”案件。
据交警介绍，事发当晚，当事人李某到沿海中线合兴路

上的一家KTV里玩，喝了一些啤酒。到深夜11点半左右，
李某从KTV里出来准备回家时，看到路口有交警正在设卡
检查，就坐在车上打电话找代驾。

此时，后面有一辆车被李某的车挡住了去路，要求李某
将车挪一下。李某也没有多想，发动轿车，想将车辆开到路
口，再等代驾的人过来。然而，还没在路口停稳，设卡检查
的民警就示意李某出示证件接受检查。

经过呼吸式酒精测试仪的检测，结果显示为46mg/
100ml。因酒后驾驶机动车，李某被交警部门当场查处。

相信不少人认为这太冤枉了，觉得很没有人情味，仅仅
只是挪了一下车，驾驶人主观上并没有想要酒驾。但是，李
某已经有了驾驶行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据交警部门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明确规定，只要将车辆驶离原位，就可以认定有了驾驶行
为。只要驾驶人饮酒后在道路上有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即
构成酒驾。因此，李某挪车哪怕一米，也已经构成了酒驾。

其实，除酒后挪车外，还有不少关于酒驾的误区，多数
驾驶人并不了解——

酒后驾驶摩托车不属于酒驾？

今年3月份，鄞州交警大队横溪中队在辖区永茂集团附
近设卡时查处了一起酒后驾驶摩托车的案件，摩托车驾驶
人被查处后不停大声嚷嚷，自认为骑摩托车和汽车不一样，
不算酒驾。

交警解读：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认为酒后驾驶摩
托车不算酒后驾驶。事实上，二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
车，和汽车一样，酒后驾驶摩托车同样要受到相应处罚。

隔夜酒不算酒驾？

去年1月份，胡某驾驶大型普通客车行驶至环城南路百
隆街路口西侧麦德龙立交桥下，在转弯过程中与对向行驶
的一辆出租车发生刮擦。鄞州交警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发现
胡某有酒后驾驶嫌疑，经现场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含量
测试，结果显示120mg/100ml，属醉酒驾驶范畴。事后据胡
某交代，他前一天晚上喝了3两左右的自酿白酒。

交警解读：有些人认为自己吸收好，昨晚喝的酒今天就
消化完了，可以放心开车。然而，对于酒精的吸收因人而
异，如果驾驶人在前一天饮酒过多，或通宵饮酒，体内酒精
没有完全代谢，仍然可能被检出酒驾。

搭乘酒驾车辆出事不用担责？

很多驾驶人存在理解误区，认为出事故应该开车的负全责。
交警解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乘客对涉酒驾驶人有

提醒及举报的义务和责任。否则，搭乘酒驾车发生事故，乘
客也要负责任。在自己远离“酒驾”的同时，不仅要对饮酒
后驾车的同班及时劝阻，更不能图方便，顾面子搭乘“酒驾”
车。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朱泽

“百年之后
我要把身体

留给医学事业”
前天病逝的退休教师盛筱芳

完成了她最后的心愿
前天，85岁的宁波第二中学退休教师盛筱芳因病离世。一生命

运多舛的她坚强乐观，不仅热心公益事业，还在11年前就办理了遗
体捐赠手续。前天，她的家人忍痛完成了老人的最后心愿。

多年前已决定捐献遗体

前天上午9时许，在市第一医院，
一场简朴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
行。宁波市第二中学退休教师盛筱
芳因病逝世，她的家人和十多位同事
及好友特意赶到医院，送她最后一
程。

“妈妈，我还是听您的话，完成您
的遗愿了。”在盛老师病床前，她的小
儿子陈先生悲痛万分，对妈妈反复说
着这句话。他知道，母亲生前最后的
遗愿就是捐献遗体。

“盛老师多年前就决定了，百年
之后捐献遗体，要为医学事业做最后
的贡献。”二中退休教师协会的负责
人王均棠老师说。

王老师告诉记者，盛老师育有两
个优秀的儿子。1992年前后，她的
大儿子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分配到

慈城一家医院当外科医生。一次与
儿子的闲聊中，盛老师无意中得知，
医学院可供医学研究的遗体非常
少，很多病源无法得到临床验证。
而遗体捐赠在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
中，是很难得到家人支持的。说者
无意，听者有心，盛老师把这句话记
在了心里。

“盛老师曾说过一句话，人死了
就没有用了，我要把有用的身体留给
医学事业，让他们搞医学研究，将来
造福患者。”王老师回忆说。

昨天下午，记者从宁波市红十字
会了解到，盛老师早在2006年9月就
办理了遗体捐赠手续。尽管2003年
宁波出台了遗体捐赠条例，但当时志
愿捐赠的人非常少，盛老师的登记数
字排在第10位。

坚持20年捐款助人

盛老师一生艰苦朴素，却始终致
力于公益事业。自从1998年我市开
展慈善一日捐活动开始，她就决定从
退休工资当中，拿出部分工资捐给贫
困学生，而且每年还增加100元。

“盛老师捐款的事，我是见证
人。”二中的退休老师毛宜君告诉记
者说，2011年盛老师每年慈善一日
捐的固定捐款数额已有1300元，现
在至少也有2000元了。前段时间还
听她说，只要她在世，捐款就会坚持
下去。

在毛老师的记忆中，盛老师除了
定期参加一日捐活动，还多次参与救

灾、扶困、助学活动，仅2001年就捐
款4200元。盛老师生前还结对了7
个贫困地区的孩子。

在盛老师6年前所写的一篇短文
中，记者看到这段文字尤为醒目：“在
我的一生中，不知度过了多少今天。
以前从未感到昨天、今天、明天有多
少区别，人越到年老，对这‘三天’的
含义有了新的理解……明天，我已
到高龄，体内各器官衰老，免疫功能
在降低，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预
测……今天，我要好好珍惜它。知足
常乐、助人为乐，只有这样，待到明天
来临时，才不会感到遗憾。”

一生命运多舛却大爱满满

盛 筱 芳 老
师生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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